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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誠佑｜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科長

推動疫後改善缺工 
擴大就業方案　紓緩缺工問題

 壹、前言
我國少子化、高齡化使得工作年齡人

口逐漸減少，又受疫情影響，於疫情期間
部分產業因工作不穩定造成人員大量流失；
加上零工經濟等多元就業型態發展，職業
選擇偏好具自主性與工作彈性工時工作人
口增加；以及離島偏遠地區招募不易等因
素，使得疫後部分產業人力未及回流而形
成缺工現象。

針對疫後缺工問題，勞動部規劃推動
「疫後改善缺工擴大就業方案」（下稱疫後
缺工方案），經 112年 4月 27日行政院會
議通過。相較以往針對產業缺工問題，偏

重於透過加強辦理專案媒合，擴大勞動力

供給來源以協助雇主補實人力的做法；疫

後缺工方案特別加強結合跨部會資源，同

步針對勞工（勞動力供給端）及雇主（勞動

力需求端）給予協助。勞工部分，由勞動

部提供「專案擴大就業獎勵」、「先僱後訓

產訓合作」、「參訓獎勵」等專案措施，以

引導勞工投入缺工產業；雇主部分，則是

優先由缺工產業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

動「雇主補助」及「產業輔導」措施，輔導

業者推動自動化、調整工作方法及改善工

作環境，以減少人力需求及提升產業勞動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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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疫後改善缺工 
擴大就業方案　紓緩缺工問題

 貳、推動重點
一、 聚焦於受疫情影響而缺工之產業

疫後缺工方案係針對受疫情影響造成
疫後缺工影響產業營運之業別及職務，其
中職務類別以基層體力工作為原則。

二、 建立跨部會合作與會商機制

於疫後缺工方案推動過程中，缺工產
業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負責分析產業疫
後缺工概況及成因、提供缺工事業單位協
助資源或輔導措施，及彙蒐缺工事業單位
職缺需求等相關任務。於評估業管產業確
屬受疫情影響造成疫後缺工影響產業營運
後，向勞動部提案會商。

勞動部於接獲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會商提案後，邀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及學者專家共同就以下事項進行會商討論，
並評估是否將該行職類納入疫後缺工方案：

（一）專案職缺之行業與職類範圍。

（二）專案職缺合理經常性薪資。

（三）專案實施期間。

（四） 專案媒合辦理方式。

（五） 專案職缺所需訓練課程內容及期
程，包含專案職缺相關職類之職前
訓練及新進人員在職訓練之訓練課
程內容與訓練期程。

（六） 偏遠（特定）地區：是否有因交通
位置、區域生活機能等地域因素形
成缺工之鄉鎮市區。

（七）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針對缺工產
業所預定推動之雇主補助及產業輔
導措施。

三、 訂定專案職缺合理薪資條件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11年人力運用調
查報告，失業者有工作機會但未就業之主
因為「待遇不符期望」。為引導缺工產業
提高薪資水準，及考量投入政府資源之合
理性，疫後缺工方案規範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須與勞動部共同會商訂定專案職缺
合理薪資條件。缺工事業單位所提職缺須
符合此薪資條件，始能納入疫後缺工方案
專案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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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專案擴大就業獎勵

失業勞工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
願意投入專案職缺工作，且符合相關規定
者，給予最長 12個月就業獎勵（參見表 1，
表 2）：

（一） 一般失業勞工：每月給予新台幣（以
下同）6千元就業獎勵；另工作地點
位於偏遠（特定）地區者，每月加
發3千元。

（二）失業連續達14日以上之特定對象：

1. 全時工作：每月給予 1萬元就業
獎勵；另工作地點位於偏遠（特
定）地區者，每月加發 3千元。

2. 部分工時工作：每月收入符合規
定者，給予 5千元就業獎勵；另
工作地點位於偏遠（特定）地區
者，每月加發 1,500元。

五、 缺工工作先僱後訓

依專案職缺及其所需之訓練內容與時

數，由企業以先僱後訓方式辦理工作崗位

訓練，補助企業每人每月 1萬 2千元自訓

指導費，並依經會商認定之訓練期程，最

長補助 3個月。另訓練地點位於偏遠（特

定）地區者，補助企業每人每月 1萬 5千

元自訓指導費。

六、 缺工工作參訓獎勵

為鼓勵失業者學習專案職缺所需技

能，依專案職缺範圍所辦理相關職類之職

前專班訓練，一次性補助結訓學員每人 5

千元參訓獎勵金。另訓練地點位於偏遠（特

定）地區者，一次性補助結訓學員每人 8

千元參訓獎勵金。

表1　專案擴大就業獎勵各身分別獎勵額度

身分別 工作類型 一般地區
（每人 /每月）

偏遠（特定）地區再加給
（每人 /每月）

一般失業勞工 全時工作 6,000元 3,000元

失業連續達 14日以上之特定對象
全時工作 10,000元 3,000元

部分工時工作 5,000元 1,500元

表2　專案擴大就業獎勵各身分別資格條件
身分別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般失業勞工
（一）失業期間連續達 30日以上。
（二）非自願離職。
（三）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評估。

失業連續達 14日以上之特定對象

中高齡者、高齡者、二度就業婦女、獨力負擔家計者、身
心障礙者、原住民、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
者、長期失業者、家庭暴力被害人、更生受保護人、15歲
以上未滿 18歲之未就學未就業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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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職缺（職務內容與求職者應徵
條件相似者）達10％以上。

 參、執行現況
截至112年7月止，勞動部已陸續與

交通部、經濟部完成會商程序，將旅宿業
房務（含清潔）人員、航空站地勤業勤務
及清艙人員、餐飲業內外場服務人員及廚
務人員，納入疫後缺工方案專案職缺。透
過辦理專案媒合，依職缺需求篩選推介合
適人員，同時加強開發中高齡者及高齡者、
二度就業者等潛在勞動力，增加人力供給，
及運用相關獎補助（如職務再設計）提升媒
合成效，以積極媒合改善產業缺工情形。

 肆、結語
疫後缺工方案為期試辦1年，希冀透

過此試辦過程建立產業缺工跨部會合作機
制。其中就業獎勵為紓緩產業缺工問題之
階段性措施，於我國工作年齡人口逐年減
少趨勢下，中長期政策仍需借重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輔導產業轉型，企業提高人
力資源運用效率、減少人力需求，增加
獲利並與勞工共享獲利成果，提高薪資待
遇，才能留住人才，有效改善缺工問題。

七、 缺工事業單位應配合事項

缺工事業單位如具有下列情事之一，
且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與事業單位協調仍
未改善者，反映予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協調溝通；溝通未果者，該事業單位職缺
即不列為專案職缺，並暫停提供專案徵才
服務，改為提供一般求才服務：

（一） 事業單位於專案徵才同期間有減班
休息之情形。

（二） 屬無立即徵才需求、無法立即上工
之預估缺。

（三） 專案執行期間求才人數達5人（含）
以上，無故不參加徵才活動（含單
一、聯合徵才活動）達3次以上者。

（四） 經推介應徵之求職者中，有逾50％

求職者表示於投遞履歷後7日內未
收到面試、錄取或不錄取通知，或
面試後7日內未收到錄取或不錄取
通知。

（五） 職缺規格與工作能力要求不對等
（如要求體力工英文聽說讀寫流
利），或資格條件較高（如需5年
以上工作經驗）但起薪低於當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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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勞工請假規則第 9條規定
保障女性勞工受領全勤獎金 
之權益

 壹、前言

現行性別平等工作法對於女性勞工

「分娩前後」與「妊娠 3個月以上」、「妊

娠未滿 3個月」及「妊娠未滿 2個月」流

產分別訂有 8星期、4星期、1星期及 5

日之產假規定，至於產假期間薪資之計算，

依相關法令之規定。另適用勞動基準法者，

勞動基準法則訂有產假 8星期及 4星期工

資照給之規定。

吳思儀｜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　科員

過去女性勞工妊娠未滿 3個月流產，
如果依性別平等工作法請 1星期或 5日產
假者，相關法令並無給薪規範，但依性別
平等工作法第 21條第 2項規定，雇主不
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獎金；如果女性
勞工未請產假，而選擇於上開日數期間內
依勞工請假規則請普通傷病假，1年內未
超過 30日部分，工資折半發給，惟以往
對於雇主得否因此扣發全勤獎金，並無明
文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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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勞工請假規則第 9條規定
保障女性勞工受領全勤獎金 
之權益

為進一步保障母體恢復之勞動權益，
勞動部於 112年 5月 1日修正發布勞工請
假規則第 9條規定，明定雇主不得因女性
勞工妊娠未滿 3個月流產選擇依勞工請假
規則請普通傷病假，而扣發全勤獎金。

 貳、訂定緣起
一、 勞動基準法施行後至性別平等工作法

施行前（73年 8月 1日至 91年 3月
7日）

勞動基準法於 73年 8月 1日施行後，
該法第 50條就分娩前後和妊娠 3個月以
上流產之女工，定有應停止工作並分別給
予「8星期」及「4星期」產假之規範；「產
假」是為了保護母性並以法律明定停止工
作之強制性規定。

至於前開產假期間工資之計算，如女
性勞工請產假時工作年資已滿 6個月，停
止工作期間工資照給；如工作年資未滿 6

個月，則產假期間工資減半發給。

由於勞動基準法僅就「分娩前後」及
「妊娠 3個月以上流產」之產假予以規範，
有關「妊娠未滿 3個月流產」女性勞工之
請假權益，勞動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曾發布函釋：「女性勞工妊娠 3個月以
下流產者，得請病假。」；因此，妊娠未滿
3個月流產之女性勞工，如有調養恢復之
需求，可依勞工請假規則第 4條規定請普
通傷病假，一年內未超過 30日部分，工
資折半發給。

二、 性別平等工作法（原兩性工作平等法）
施行後（91年 3月 8日起）

性別平等工作法於 91年 3月 8日施
行後，該法第 15條規範女性受僱者分娩
前後或流產者，雇主應使其停止工作，並
明定各該應給予之產假日數，除與勞動基
準法相同的「8星期」及「4星期」產假外，
新增妊娠 2個月以上未滿 3個月流產之「1

星期」產假，以及妊娠未滿 2個月流產之
「5日」產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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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性別平等工作法未規範上述產假
期間薪資之計算方式，而是依相關法令規
定，故與勞動基準法一致的「8星期」及
「4星期」產假，產假期間工資即依該法第
50條所定之標準計給；至於「1星期」及
「5日」產假薪資計算方式，並無相關法令
規範。

基此，勞動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曾於 91年發布函釋說明，女性受僱者
如欲請「1星期」及「5日」之產假，雇
主不得拒絕。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勞工，如
依性別平等工作法請求前開產假，雇主並
無給付薪資之義務，但受僱者為此項請求
時，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21條，雇主不
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獎金、考績或為
其他不利之處分。惟勞工如依勞工請假規
則請普通傷病假，則雇主應依勞工請假規
則第 4條第 3項規定，就普通傷病假 1年
內未超過 30日部分，折半發給工資；至
雇主是否得因勞工請普通傷病假而扣發全
勤獎金，並無明文規範。

 參、請休法定假別之受領「全
勤獎金」權益

勞工請假規則明定婚假、喪假及依法
令規定應給予之公假，工資照給；「工資
照給」係指雇主不得因勞工請婚假、喪假
及公假而減損其工資。公傷病假期間雇主
則應依勞動基準法第 59條規定，按其原
領工資數額予以補償。除就上開法定假別
之工資權益予以保障外，勞工請假規則第
9條更規範雇主不得因勞工請休上開假別，
扣發全勤獎金。

 肆、本次修正後的產假期間工
資權益

現行女性勞工如因「妊娠 2個月以上
未滿 3個月流產」或「妊娠未滿 2個月流
產」，可選擇於性別平等工作法規定之產
假期間內，依該法請休產假或依勞工請假
規則請休普通傷病假。

為貫徹憲法母性保護之精神，爰參照
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21條第 2項規定意旨，
修正勞工請假規則第 9條，明定妊娠未滿
3個月流產之女性勞工如未請產假，而選
擇於「1星期」或「5日」期間內依勞工
請假規則請普通傷病假，雇主除就普通傷
病假 1年內未超過 30日部分折半發給工
資外，亦不得因此扣發全勤獎金。至如逾
上開期間仍有休養之需求，勞工可繼續請
休普通傷病假，後續全勤獎金之發放方式
則應由勞雇雙方協商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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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例假日，不用上班，雇主工資照給，則
勞工於週四、週五及下週一請 3日病假、
工資折半發給，且不得因此扣發全勤獎金。

 伍、結語
產假之目的，係為提供母體恢復、休

養之用，基於母性保護考量而以法律明定
停止工作之強制性規定，女性勞工妊娠未
滿 3個月流產如未請產假而選擇請普通傷
病假，其法定權益仍應同受保障；希望透
過本次修正，進一步保障女性勞工權益，
使其在恢復休養期間，能獲得經濟支持。

另產假原則上應自分娩或流產事實發

生日起一次依曆連續請足，如當日勞務提

供完成後始分娩或流產者，得以分娩或流

產次日起算；而普通傷病假係免除勞工工

作日出勤義務，因例假、休息日本無需出

勤，毋庸請假。

爰以妊娠未滿 2個月流產之女性勞

工為例，如勞雇雙方約定週一至週五為工

作日、週六為休息日、週日為例假日，勞

工於週四上班前發生流產事實並開始請產

假，產假期間為週四至下週一；如勞工選

擇請普通傷病假，因週六及週日為休息日


